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实施办法

（2019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我校“创新创业”办学特色，推进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创业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院人才培养实际，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创业教育学分是指学生在校期间，为了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参加学科竞赛、科研与实践、企业实习等取得具有一定创新创业意义的成果，经认定获得的学分，是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共2个学分，对应120个创新创业学时。
第二章  组织管理及认定程序
第三条  教学院长、各专业系主任、各班班主任、教务办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组，负责创新创业教育的组织实施及学分认定工作。

第四条  各专业是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的具体实施单位，需设立相应组织机构，负责本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的规划实施、审核及报送等工作。
第五条  各专业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学时认定小组，由认定小组负责本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学时认定工作。创新创业教育学时认定工作每年9月进行一次，针对上一学年学生获得的创新创业教育学时进行认定。
第六条  由学生本人填写《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时认定申请表》（附件1）和相应的佐证材料原件和复印件1份。①班级初审：班主任（班导）组织班委对个人申报材料原件进行审查，逐项核实无误后将申请表、佐证材料复印件和以班级为单位汇总填写的《创新创业学时汇总表》（附件2）报各专业系。②系部复审：各专业系对班级所报材料进行复查并审核。审核无误后将申请表及佐证材料复印件进行归档，将汇总表交学院教务办。③学院备案：将各专业系上报的汇总表进行归档，并作为核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依据。

第七条  创新创业教育成绩在第八学期的11-12周内提交至教务处备案，记入学生成绩总表。学生累计获得创新创业学时达到120（含）以上，创新创业教育成绩记为“中等”；累计获得创新创业学时达到150（含）以上，创新创业教育成绩记为“良好”；累计获得创新创业学时达到200（含）以上，创新创业教育成绩记为“优秀”。该成绩将作为学生各类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  创新创业教育成绩核定时学生累计获得创新创业学时不足120，创新创业教育成绩记为“不合格”。学生若在第四学年9月份申请认定后，累计获得创新创业学时不足120，班主任向学生本人提出预警。当记入学生成绩时，仍未获得120创新创业学时，不能获得创新创业教育学分，需在规定学习年限内补齐创新创业学时，重新申请认定。
第九条  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以违纪论处；情节恶劣或两次以上（含两次）弄虚作假的，以作弊论处，成绩以不合格计并依据《常州工学院学生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条  如学生出现转专业、留级等学籍异动，相应审核工作由异动后学院负责，已取得的创新创业学时正常计算。
第三章  模块分类及评定标准
第十一条  创新创业教育学时主要通过评定在校学生的学科竞赛成果、科研与实践成果、企业实习和其他活动项目四类而获得，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标准如下表。
	项目类别
	考核内容与标准
	创新创业学时值
	项目编号
	备注

	学科竞赛
	国家级
	一等奖
	100学时
	DQCX1101
	以获奖证书或文件为依据

	
	
	二等奖
	80学时
	DQCX1102
	

	
	
	三等奖
	60学时
	DQCX1103
	

	
	
	其他参加者
	20学时
	DQCX1104
	

	
	省部级
	一等奖
	80学时
	DQCX1201
	

	
	
	二等奖
	60学时
	DQCX1202
	

	
	
	三等奖
	40学时
	DQCX1203
	

	
	
	其他参加者
	15学时
	DQCX1204
	

	
	市厅级
	一等奖
	40学时
	DQCX1301
	

	
	
	二等奖
	30学时
	DQCX1302
	

	
	
	三等奖
	20学时
	DQCX1303
	

	
	
	其他参加者
	10学时
	DQCX1304
	

	
	校级
（院级）
	一等奖
	20学时
	DQCX1401
	

	
	
	二等奖
	10学时
	DQCX1402
	

	
	
	参赛奖
	5学时
	DQCX1403
	

	科研与实践
	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国家级
	≤30学时
	DQCX2101
	指导教师认定，每个科研项目认定不超过3个学生

	
	
	省部级
	≤20学时
	DQCX2102
	

	
	
	市厅级
	≤15学时
	DQCX2103
	

	
	
	校级
	≤10学时
	DQCX2104
	

	
	
	横向课题
	≤15学时
	DQCX2105
	

	
	论文发表 
	SCI、EI收录期刊
	独立或第一作者100学时
	DQCX2201
	1.提供论文
复印件
2.必须以常

州工学院作为第一单位发表

	
	
	
	参与20学时
	DQCX2202
	

	
	
	核心期刊
	独立或第一作者80学时
	DQCX2203
	

	
	
	
	参与10学时
	DQCX2204
	

	
	
	省级期刊
	独立或第一作者30学时
	DQCX2205
	

	
	
	
	参与5学时
	DQCX2206
	

	
	申请专利
	发明
	第一作者50学时 
	DQCX2301
	1.提供申请受理通知书

2.必须以常州工学院为专利所有权人

	
	
	
	参与10学时
	DQCX2302
	

	
	
	实用新型
	第一作者20学时 
	DQCX2303
	

	
	
	
	参与5学时
	DQCX230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负责人40学时/项 
	DQCX2401
	提供审批文件和验收报告复印件

	
	
	
	参与人20学时/项
	DQCX2402
	

	
	
	省级
	负责人20学时/项
	DQCX2403
	

	
	
	
	参与人10学时/项
	DQCX2404
	

	
	
	校级
	负责人10学时/项 
	DQCX2405
	

	
	
	
	参与人5学时/项
	DQCX2406
	

	
	实验
	开放性试验（完成实验并按时上交报告）
	5学时/个
	DQCX2501
	指导教师认定

	企业实习
（必选项）
	实习内容与专业相关
	实习6周以上
	60学时
	DQCX3101
	提供企业实习日志与报告、实习协议书（单位盖章）、企业实习现场照片等。

	
	
	实习6周以下
	10学时/周
	DQCX3102
	

	其他活动项目
	学术讲座
	参加
（限40学时）
	学院组织：10次计20学时
	DQCX4101
	以组织部门记录为依据

	
	
	
	学校组织：5次计20学时
	DQCX4102
	

	
	开办企业
	─
	120学时
	DQCX4201
	提供营业执照或注册公司证明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参加省级及以上的学科竞赛，必须经过校级相应学科竞赛选拔产生。
第十四条  未列入的其余各校级以上奖项，参照本细则中相关奖项等级给予相应学分；同项只取最高分，不重复计分；每项学分需出具相关证明；学生参与教师科研和实验类，须提供指导老师认定意见；所有奖项不累计，以最高奖项记学分。

第十五条  学生需累计达到120学时才能递交第一次认定申请。
第十六条  不在上述规定范围，但符合学校规定的其他创新学分认定范围的，可由学生通过其他途径申请创新学分，并将申请材料复印件交一份给学院教务办备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涉及到的事项，提交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组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  办法由学院教务办负责解释，从2018级本科生开始试行，对于转升本、3+2的学生，在校期间需获得1个学分，对应60个创新创业学时。
附件1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时认定申请表
	姓名
	
	学号
	

	班级
	
	专业
	

	项目类别与编号
	
	申请学时
	

	申请依据（附有关文字材料清单及证明材料）
	

	以上栏目由学生本人填写

	班导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业系审核意见
	同意学生获创新创业学时数：             。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认定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院公章：                   



附件2
创新创业学时汇总表
班级：                               专业                        

	学号
	姓名
	各年获创新学时
	共获创新学时
	创新项目编号（分值）

	
	
	第1学年
	第2学年
	第3学年
	第4学年
	
	

	
	
	
	
	
	
	
	

	
	
	
	
	
	
	
	

	
	
	
	
	
	
	
	

	
	
	
	
	
	
	
	

	
	
	
	
	
	
	
	

	
	
	
	
	
	
	
	

	
	
	
	
	
	
	
	

	
	
	
	
	
	
	
	

	
	
	
	
	
	
	
	

	
	
	
	
	
	
	
	

	
	
	
	
	
	
	
	

	
	
	
	
	
	
	
	

	
	
	
	
	
	
	
	

	
	
	
	
	
	
	
	

	
	
	
	
	
	
	
	

	
	
	
	
	
	
	
	

	
	
	
	
	
	
	
	

	
	
	
	
	
	
	
	

	
	
	
	
	
	
	
	

	
	
	
	
	
	
	
	

	
	
	
	
	
	
	
	

	
	
	
	
	
	
	
	

	
	
	
	
	
	
	
	

	
	
	
	
	
	
	
	

	
	
	
	
	
	
	
	

	
	
	
	
	
	
	
	

	
	
	
	
	
	
	
	

	
	
	
	
	
	
	
	

	
	
	
	
	
	
	
	

	
	
	
	
	
	
	
	

	
	
	
	
	
	
	
	

	
	
	
	
	
	
	
	

	
	
	
	
	
	
	
	


院长：               系主任：              班导：            日期：
5

